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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格瑞芬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00吨硅碳负极扩建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内容，是项目建设方同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可

提高项目的环境合理性和社会可接受性，从而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有效性。因此，《环境

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明确规定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必须要进行公众参与调查。

为了解本项目周边居民的意见，切实保护受影响人群的利益，同时也可为建设单位的

设计、施工提供参考意见，建设单位对项目周边村民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对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按要求进

行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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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江门格瑞芬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原名“江门道氏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后称“格

瑞芬公司” ，登记通知书详见附件 1）成立于二零一八年六月六日，位于广东江门市新

会区古井镇珠西新材料集聚区二区（北纬 22°17′14.65″，东经 113°5′29.69″），项目地理位

置见图 1.1-1。

格瑞芬公司于 2019年 7月 22日取得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江门道氏新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高稳定性金属锂粉、高导电性石墨烯、碳纳米管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江新环审〔2019〕35号，见附件 7），设计产能年产 80吨高稳定性金属锂粉、100

吨高导电性石墨烯、 150 吨碳纳米管。 2021 年 12 月取得排污许可证（编号：

91440705MA51T9M341001V），并通过首期工程自主验收（年产 150吨碳纳米管）。

于 2022年 4月取得《江门道氏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碳纳米管生产扩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江环审〔2022〕3号，见附件 7），建设内容为：调整生产计划，将原

厂房预留用地全部转产碳纳米管，新增产能 3000吨碳纳米管，取代已获环评批复但未开

工建设的“年产 80吨高稳定性金属锂粉、100吨高导电性石墨烯”部分。该项目 2024年

3月取得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440705MA51T9M341001V，见附件 8），并通过工程

自主验收。

于 2024年 9月取得《关于江门格瑞芬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6吨硅碳负极扩建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江新环审〔2024〕119号），建设内容为：年增产硅碳负极

36吨。

鉴于市场需求变化，格瑞芬公司拟扩建硅碳负极生产线，本次扩建项目总投资为 35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95万元，用地面积不变，总占地面积仍为 38862m2。扩建工程的建

设方案为：

（1）利用现有碳纳米管车间建筑面积 541.68m2、拆除现有设备（淘汰现有 1000吨粗

管径碳纳米管产能）以设置硅碳负极生产线（设有 11套硅碳负极材料生产设备）；

（2）利用现有碳纳米车间 3建筑面积 1190.85m2以设置硅碳负极生产线（设有 15套

硅碳负极材料生产设备）；

（3）新建硅烷站 2建筑面积约 247m2。

本次扩建项目建成后，总体项目年产 2150吨碳纳米管（碳纳米管 150吨、细管径碳

纳米管 2000吨）、硅碳负极 3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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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格瑞芬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5年 9月正式委托广东粤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的相关规定，本次环

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采用网络公示（第一次公示）（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第二次公示（征求意见稿）采

用网络、报纸、现场三种途径进行公示，使公众对项目建设、环境影响及治理措施有所了

解。具体开展情况见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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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公众参与方式及开展情况一览表

形式 时间 网站／报纸

第一次公示 2025年 10月 9日 五邑信息网

征求意见稿公

示，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进行征求

意见稿公示

2026年 2月 24日至 2026年 3月 6日 五邑信息网

2026年 2月 25日 信息时报

2026年 2月 27日 信息时报

2026年 2月 24日至 2026年 3月 6日 周边居民区及项目所在地张贴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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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在确定环评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

开，公示的内容包括项目基本概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及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公示时间是2025年10月9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

令第4号）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是通过网络公示的形式，充分收集公众意见。

在五邑信息网（http://www.1608.com/detail.asp?id=65708）上进行首次公众参与的网上

公示，第一次网上公示见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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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3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次信息公开期间，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公众关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的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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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规定，本项目征求意见

稿完成后，项目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日期为 2026 年 2 月 25 日至 2026年 3月 6

日，公示内容主要是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具体公示内容如下：

江门格瑞芬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00吨硅碳负极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为推进和规范环境影响评价活动中的公众参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和《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公开环境信息和强化社会监督的规定，

特发布本公示，征求公众意见。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江门格瑞芬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00吨硅碳负极扩建项目（以下简称

“本项目”）

建设地点：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珠西新材料集聚区二区——江门市古井镇官

冲村，纬度：N22°17′14.65″，经度：E113°05′29.69″；

建设性质：扩建

建设内容：扩建项目投资总额为 3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195万元，占总投资的

5.57%。年产硅碳负极 264吨。

（二）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

全文环评报告见附件 2，如需查阅纸质报告，可电话联系 020-82258189，或者环评单

位联系人邮箱 407174360@qq.com。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本项目周边 3km影响范围内的个人及团体。

（四）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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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收集公众意见表等方式进行，即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对本项目持意见或建议的

公众可通过下载附件 1中的公众意见表，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联系人或者环评单位联系

人邮箱。

（五）公示时间

公众对本项目提意见的时间期限为 2026年 2月 24日至 2026年 3月 6日。

附件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R08ee2MVkj1lQmv89A5Lw?pwd=ueun 提

取码: ueun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网络公示选择五邑信息网进行公示，符合网络公示的要求。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6年

2月 25日至 2026年 2月 27日，共计 10个工作日。

网络公示网址为：http://www.1608.com/detail.asp?id=65896，网络公示截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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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网络公示截图



9

3.2.2报纸

报纸公示选择《信息时报》进行公示，符合相关要求。报纸公示于公示期间，分别于

2026年 2月 25日、2026年 2月 27日登报公示，公示照片见表 2.2-1：

表 2.2-1 报纸公示截图

26.2.25 报纸封面 26.2.25 报纸公示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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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27 报纸封面 26.2.27 报纸公示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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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示

张贴公示主要在项目周边管冲村、管冲小学、奇乐村等居民聚集地以及项目

进行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张贴时间为 2026年 2月

24日至 2026年 3月 6日。现场张贴公示照片如下图所示：

管冲村-近景 管冲村-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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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冲小学-近景 管冲小学--远景

奇乐村-近景 奇乐村--远景

图 3.2-2 现场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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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可通过网站链接查阅，全本可通过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进

行查阅，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对全本进行查阅。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次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公众关于本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或建议。



14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本项目未采用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其他公众参与手段。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3宣传科普情况

无。



15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2026年 2月 24日至 2026年 3月 6日）未收到公众反

馈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2026年 2月 24日至 2026年 3月 6日）未收到公众反

馈意见。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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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内容：《江门格瑞芬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00吨硅碳负极扩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江门格瑞芬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00吨硅碳负极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说明》。

公开日期：2026年 3月 9日。

6.2 公开方式

选择在五邑信息网上公示（公示网址为：http://www.1608.com/detail.asp?id=6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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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江门格瑞芬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00吨硅碳负极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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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未收到任何

公众关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或建议，未收到任何公众关于本项目环境影响方

面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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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附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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